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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陈莹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老夫妇出资为女儿买了房，只求居住

在内一直养老，谁曾想这套房在 3 年内被

卖了又卖，最新一任买家要求老人搬离，而

此房却是老人的唯一住所。问题怎么解

决？

1998 年，费大爷出资三分之二、其女

费某出资三分之一，购买了一处房产，并将

房屋登记在费某名下。

费大爷夫妇名下没有其他住房，因此

一直住在该房屋中。2008 年 3 月，夫妻俩

与费某签署协议，约定两位老人任一方健

在都有权居住在该房屋内，也不会擅自将

该房屋出售。

然而，2019 年 5 月，费某未经父母同

意，将该房产卖给了赵某。赵某购房时知

道屋内有老人长期居住，故同意费某返租，

并按照费大爷夫妇继续占有的状态完成了

房屋的交付。

到 2021 年 4 月，赵某通过房产中介又

将该房屋卖给了顾某并完成过户。在磋商

合同时，顾某得知交易房屋内有人居住，又

听费某说能够到期腾退，就没到房屋内查

看，与赵某签了房屋转让合同。

由于费大爷夫妇一直在房屋里居住，

顾某“买了房却拿不到房”。于是，顾某将

赵某告到法院，要求赵某立即交付该房产，

并支付相应违约金。

嘉兴南湖法院受理该案后，追加费某、

费大爷夫妇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案件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征求费大

爷夫妇的意见，费大爷坚持要求继续维持

现有的住房状况，不同意搬离。

法院审理认为，费某与费大爷夫妇关

于房屋约定了居住权益，费某擅自出售房

屋，其行为已构成违约。案涉房屋是费大

爷夫妇的唯一住所，两位老人对于房屋享

有基本居住权益，此权益属于人身性权益

的范畴，应优于财产性权益予以保护。且

两位老人已是耄耋之年，若判决腾退也会

对其基本生产权益带来较大影响，因此有

权拒绝腾退。

顾某与赵某，以及赵某与费某之间的

合同均属合法有效。但赵某在购房时即知

情屋内有老人长期居住，可见赵某自知购

入的是占有使用权受限的房屋。赵某将占

有使用权受限的房屋再行转让顾某，而顾

某在明知房屋内有人居住的情况下，疏于

对房屋的查看，仅听信费某一面之词便交

易，顾某虽取得了所有权登记，但不能对抗

费大爷夫妇对房屋享有的居住权益。在合

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况下，顾某可以通过

解除合同、赔偿损失等方式寻求救济。

综上，法院判决驳回顾某的全部诉讼

请求。一审判决后，顾某不服提起上诉，二

审法院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老有所居”一直是民生领域的热议话

题，也是法院运用审判职能保障民生的重

要议题。民法典专门规定居住权制度，将

居住权作为一种新型的用益物权，满足特

定人群的居住需求。

本案中，费某违反其与父母的“居住权

协议”，擅自将许予父母居住权益的房屋出

售，加之后续买受人的不诚信交易行为，不

仅导致了父母的居住状况不安定，还使得

房屋买受人虽取得了房屋的产权登记，却

无法实际占有、使用房屋。

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循法律，尊

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

法权益。费某擅自处分房产的行为，侵害

了父母对房屋的居住权益，构成了违约。

而买房人顾某在签订买卖合同中未能尽到

足够的注意义务，购买了所有权受限的房

屋，并因法律优先保护早已建立在该房屋

上的居住权益，而不能实际占有使用该房

屋，其因此造成的相应损失可以向合同相

关方主张权利救济。

本案判决从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出

发，发挥了居住权扶弱、施惠的社会保障功

能，在法律的尺度内，又将道德的温度融入

其中，对于推动全社会形成尊老、爱老、亲

老的新风尚具有重要意义，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积极体现。

本报记者 李琪桉 通讯员 张静 陈倩琳

主播离职后，发现“东家”仍保留着她

出镜带货的短视频，便起诉要求其删除并

赔偿损失。可视频一旦删除，公司账号积

累的点赞量也将相应减少。当企业数据利

益与劳动者人格权益保护发生冲突时该怎

么办？

舟山女子小菡 20 多岁，去年 6 月入职

普陀某水产公司，成为一名网络主播，主要

负责在公司的抖音账号上直播叫卖海鲜，

并定期录制发布短视频进行引流、推广。

双方签了一年的劳动合同，约定小菡每月

的基本工资为4000元，享受销售提成和利

润分红。

去年8月底，小菡办理了离职手续，可

她却发现“前东家”的抖音号上，仍保留着

她出镜带货的短视频。于是，她将“前东

家”告上普陀法院，以侵害肖像权为由，要

求公司删除相关视频并赔偿损失。

小菡起诉后，公司第一时间将短视频

下架隐藏。公司辩称，小菡是带货主播，因

为录制视频获得了相应报酬，不能再主张

肖像权被侵害；案涉短视频属于法人作品，

公司享有著作权，有权行使信息网络传播

权，且短视频只是在公司抖音号上保留发

布而未扩大使用范围。

普陀法院审理后，认为公司构成肖像

侵权，支持小菡要求删除视频的主张，并判

令公司赔偿小菡 500 元。公司不服，提起

上诉。

舟山中院二审认为，在双方无特别约

定的情况下，肖像许可使用的时间应认定

为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一致。

小菡离职后，在双方未对含有小菡肖

像短视频的使用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形下，

公司在抖音号继续维持该视频的发布状

态，构成对小菡肖像权的侵害。肖像权是

事关人格尊严的基本权利，无论公司是否

为案涉作品著作权人，在劳动关系结束后，

未经小菡同意，均不能继续发布含有小菡

肖像的短视频。

那么，案涉抖音号短视频是准许继续

下架隐藏，还是应予删除？

小菡担忧称，由于该抖音号受公司控

制，公司目前虽然下架了案涉短视频，但今

后随时可以重新发布，不利于对其肖像权

的保护。

对此，公司回应称，抖音视频号是公司

销售产品的重要渠道，案涉短视频已积累

了一定点赞量，如“一删了之”，会导致公司

抖音号的总体点赞量同步减少，从而影响

营销，损害公司财产利益。案件审理过程

中，公司作出书面承诺，声明不会再次发布

已下架的案涉短视频，否则自愿承担相关

民事责任。

舟山中院认为，案涉短视频带来的经

济利益包含视频点赞量等数据引流利益，

属于公司支付对价后获得的合法经营利

益，也应依法予以保护。鉴于公司已对案

涉短视频作下架隐藏处理并承诺不再上

架，他人已无法在抖音平台观看这些视频，

该方式可以实现保护小菡肖像权的目的，

故对小菡要求删除视频的主张不予支持。

近日，舟山中院作出终审判决，判令公

司赔偿主播 500 元，但对主播要求删除视

频的主张不予支持。公司作出不再上架相

关视频的书面承诺。

法官说法：
用人单位在互联网发布含有员工肖像

的短视频，需征得其同意，并在相关合同中

明确约定各自享有的权利，尽可能避免风

险。员工离职后，用人单位还想继续使用

其肖像，应签署相关授权协议。

“本案反映了传统企业在互联网平台

营销过程中，企业数据利益与劳动者人格

权益保护的冲突。”办案法官表示，在两种

权益存在冲突的情况下，应选择对各方权

益损害最小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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